附件：
鲁山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城南特色商业区建设事务服务中心，土门、江河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城市配套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参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20〕7号）、《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平政〔2020〕19号）、《鲁山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鲁政〔2023〕4号）、《鲁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鲁山县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配套费是政府有关部门强制征收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属于政府性基金，专项用于城市道路桥涵、路灯照明、环卫设施、园林绿化、公共消防、供水、供气、供热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条 凡在县城、建制镇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含经批准的临时建筑)的单位或个人(以下统称建设单位或个人)，均应按照本办法缴纳城市配套费。
第四条 县财政局负责城市配套费的管理工作，委托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城市配套费的征收工作。
第五条 县城、建制镇规划区范围内城市配套费：以建设项目的地上建筑面积，按以下标准征收：
   （一）建设项目类别划分：
    一类项目：指经营性房地产、楼堂馆所、商业服务业设施、写字楼等。
    二类项目：指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及其附属设施。
    三类项目：指工业、仓储等生产经营性项目。
    四类项目：指非财政性投资的各类学校、幼儿园教学及附属设施、体育设施、医疗卫生、停车场、车站、文体娱乐、敬老院、福利院和为残疾人服务等社会福利性、公益性项目，个人自建住房等。
五类项目：指财政性投资的各类学校、幼儿园教学及附属设施、体育设施、医疗卫生、停车场、车站、文体娱乐、敬老院、福利院和为残疾人服务等社会福利性、公益性项目。
   （二）征收标准
    1.县城规划区征收标准（按批准地上建筑面积计算）：一类建设项目97元/㎡；二类建设项目87元/㎡；三类建设项目77元/㎡，四类建设项目72元/㎡，自建商业临街房97元/㎡，个人宅基地自建住房62元/㎡。
上述征收标准含10元/㎡的燃气配套设施建设费和37元/㎡的热力配套设施建设费。
2.建制镇规划区征收标准（按批准地上建筑面积计算）： 一类建设项目30元/㎡；二类建设项目20元/㎡；三类建设项目10元/㎡，四类建设项目5元/㎡。自建商业临街房30元/㎡，个人宅基地自建住房10元/㎡。燃气、热力设施配套完善的建制镇按10元/㎡、37 元/㎡的标准加征燃气、热力配套设施建设费用；配套不完善的建制镇，暂不征收燃气、热力配套设施建设费用。
3.五类项目免收城市配套费。
第六条 征收城市配套费时，应当向缴纳义务人开具财政部或省财政厅统一监(印)制的财政票据，所征收的资金按规定及时、足额缴入国库。
第七条 凡属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明确规定应当减免城市配套费的建设项目，按其规定执行。
第八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或者财政部规定外，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对城市配套费改变征收对象、调整征收范围，不得减征、免征、缓征、停征城市配套费，不得以行政事业性收费名义变相设立征收城市配套费的项目，不得以建设项目不使用供水、供气、供热设施为由要求减免城市配套费。
第九条 减免城市配套费的建设项目，由建设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征收部门审核后办理相关手续。
减免城市配套费的具体建设项目，以相关部门或机构的认定文件为准。其中，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以省、市、县负责保障性住房的机构或发展改革、房产部门相关文件确定的为准;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以县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相关文件确定的为准。
保障性住房、城市（工矿）棚户区改造住房的面积由发改、房产管理等部门批准确定，免收城市配套费。
城市建成区村庄改造、旧城改造住房项目及安置住房面积由县住建局批准确定，除安置住房免收城市配套费外，其他建筑减半征收城市建设配套费，但燃气、热力配套设施建设费用除外，对配套的商业用房，全额征收城市配套费。
工业企业区内原地重建项目（规模不变的）免收城市配套费。
第十条 已享受减免城市配套费政策的建设项目改变原批准用途的，按改变用途后的建筑面积缴纳城市配套费。
第十一条 违法建设项目经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后予以保留的，要按现行规定一次性全额补缴城市配套费。
第十二条 县自然资源局在规划核实验收阶段对城市配套费进行最终核算，按照实际建筑面积结算城市配套费。
第十三条 《鲁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鲁山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基金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鲁政〔2019〕6号)实施前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缴纳燃气输配管网用户初装费和热力管网设施配套费的在建和已建成的建设项目，现需要集中供气、供热的，由建设单位或个人与供气、供热企业协商解决。
第十四条 实行配套费征收联席会议制度，由常务副县长为组长，分管副县长为副组长，自然资源、财政、住建、发改、房产中心等部门分管副职为联席会小组成员，办公室设在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负责联席会领导小组有关工作。负责对城市配套费征收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究，形成意见后报县政府研究决定。联席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
第十五条 实行分级制约管理机制，企业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将项目缴纳配套费承诺书及时抄告联席会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3个月承诺期间应进行提醒，期满后相关成员单位在受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规划核实或联合竣工验收业务、商品房首次登记业务时需将配套费缴纳票据作为办理要件。对未提供配套费缴纳票据的项目暂停办理相关业务。
第十六条 实行信用监管机制，超承诺期满3个月由联席会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违约企业法人或负责人进行约谈，仍未缴纳配套费的，暂停受理该公司所有项目一切业务，待配套费缴纳后办理。超承诺期满6个月仍未缴纳配套费的违约企业，由联席会领导小组办公室抄告发改部门，将失信项目建设单位及法人进行联合惩戒，并在“信用中国”进行公示。特殊情况的须经县政府研究决定。
第十七条 征收的城市配套费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县政府统筹安排，专款专用。
每平方米97元的城市配套费中，分配8元用于建设项目用地红线外的自来水供水管网设施建设，分配10元用于建设项目用地红线外的燃气供气管网设施建设，分配37元用于建设项目用地红线外的供热管网设施建设，供水、供气、供热主管网建设(建设项目用地红线外)坚持企业投资为主、政府补助为辅原则。
供水、供气、供热企业申请使用城市配套费资金时，应向城市管理部门提供具体建设项目相关资料，城市管理部门根据企业年度建设情况核定工程量，由县财政部门根据预算安排审核后据实拨付。
第十八条 供水、供气、供热企业凭征收部门出具的缴纳城市配套费财政票据或减免城市配套费批准手续办理入网手续。
第二十九条 征收城市配套费的工作经费由县财政部门纳入预算，予以保障。
第二十条 县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城管局、房产中心、审计局、发改委等部门应加强对城市配套费征收、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检查，确保依法依规办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鲁政〔2023〕4号文同时废止。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国家和省、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